龙岩市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度办案专项经费使用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包括9个机关行政科室，34个行政（含）工勤编制数，2016年底实有在职人数29人；事业人员编制数5人，2016年底实有在职人数3人。永定区纪委职责是负责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专门机关，受区委和市纪委双重领导；永定区监察局是永定区人民政府负责行政监察工作的职能部门，受区政府和市监察局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
1、请客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2、主管全区行政监察工作；
3、负责检查并处理区直机关各部门、各乡镇党的组织和区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按有关条例或规定，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处分等。
（二）项目基本情况：根据财预[2017]2号文件通知，2017年度立项为办案专项经费，项目总金额160万元，项目开展时间2017年1月—12月。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坚决纠正不良习气，坚决惩治腐败，着力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专项支出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按年初下达目标管理任务，有计划按月分季度认真开展各项工作。在实施项目过程中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及时反馈执行情况并纠正相关措施。全年执行情况良好，全面落实年初目标管理任务，同时严格按相关财经制度执行经费支出，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状况：本单位严格财经纪律，按照预算资金的管理规定，专款专用，确保预算资金按要求支出。办案专项经费年初预算总计16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6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全部用于确保单位办案工作的正常运转。确实履行纪委的监督职能，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坚持“无腐不可反”、“无众不可责”、“无往不可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实现对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派驻监督全覆盖。主要支出有以下项目：
1. 办公费及办公设备购置费支出51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设备的添加、老旧办公设备更新换代等费用支出；
2.陪护及伙食补助支出87万元，主要用于办案人员及抽调的陪护人员伙食费及陪护津贴的支出；
3.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2万元，主要用于办案时其他项目的支出。
三、专项支出项目绩效分析








㈠根据永财绩[2018]号《关于开展开展区直部门2017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根据已核实准确的资料计算各指标的实际值和得分，汇总得出2017年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办案专项经费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5分，评价等级为优秀级。
㈡采用比较法、最低成本法和公众评判法，选用评价指标以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社会效益指标为主，评价行政运行经费的合理合规使用。
㈢绩效测算
1.资金投入绩效占30分，自评得分28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时效情况（5分）、项目立项情况（10分）和资金落实情况（15分）。二级指标根据内容及重要性分成9个三级指标，包括：项目实施事件与计划时间的差异情况确（5分）；绩效目标合理性（2分）；绩效指标明确性（3分）；绩效指标完成率（2分）；项目立项规范性（3分）；成本控制率（5分）；资金使用率（2分）；资金到位率（4分）；到位及时率（4分）。
绩效测算：根据对照各项项目管理绩效指标评分体系，总得分为28分。我所在项目实施与计划时间上同时进行，但资金的申请比实际支出进度较晚，自评得4分；合理确定绩效目标，自评得2分；绩效指标明确，自评得2分；绩效指标完成率100%，自评得2分；项目立项按相关规范进行，自评得3分；成本控制在当年预算数内，自评得5分；资金使用率100%，自评得2分；至年底资金到位率100%，自评得4分；到位及时率100%，自评得4分。
2.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管理方面绩效占30分，自评得27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2个二级指标，分别为业务管理情况（10分）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20分）。二级指标根据内容及重要性分成8个三级指标，包括：管理制度健全性（3分）；制度执行有效性（4分）；项目质量可控性（3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6分）；资金使用合规性（5分）；项目资金安全性（3分）；固定资产专人管理情况（3分）；固定资产利用率（3分）。 
绩效测算：根据对照各项项目管理绩效指标评分体系，总得分为27分。本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同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在固定资产管理上尚有欠缺，虽规定由办公室管理本单位固定资产，但仍存在闲置未用固定资产及老旧、损毁固定资产没有履行报废程序的情况。
3.资金使用产出与效益绩效占40分，自评得分40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5个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分别为产出数量情况-本年度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数量目标（10分）、产出质量情况-资金使用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8分）、社会效益情况-依法行政，服务社会，提高办案质量、降低错案率（7分）、可持续效益情况-提高纪检干部的管理意识、服务水平，纪检干部在执法执纪中无违法违纪行为（7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办公人员投诉率及投诉意见处理率（8分）。
绩效测算： 2017年办案专项经费160万元全部用于确保单位办案工作的正常运转。确实履行纪委的监督职能，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坚持“无腐不可反”、“无众不可责”、“无往不可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实现对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派驻监督全覆盖，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四、项目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㈠公用经费缺口较大。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条件普遍偏简陋，车辆保障、便携式网络终端、监控摄像、信息获取设备等高科技办案工具缺乏，难以应对违纪违法人员高智能化的反调查和反侦察活动，而财政安排的预算经费对添置新的办案设备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㈡纪检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努力实现“全民监督、全民共管”的良好局面，变被动查案办案为主动发现。
㈢由于资金和办公场所的制约，“两规”场所设置不尽合理，一些安全办案的制度没有得到健全完善。  

五、取得的成效
2017年区纪委坚持“无腐不可反”“无众不可责”“无往不可咎”，坚持保持高压态势，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举报442件次，比增38.6%，其中检控类初信初访177件，比增50.4%；立案349件，比增137.41%；经济大案59件，比增55.26%；自办案件175件，比增103.49%；科级干部受到党政纪处分41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人。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完善反腐败协调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情况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有效促进纪法衔接。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㈠进一步规范立项申报和审核，规范和加强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主管部门对项目总体实施过程的审核监督作用。
㈡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按季足额下达专项资金，加快财政资金执行进度，改变平常资金不足，年底资金扎堆下达无法及时使用的情况，提高使用效益。
三、是加大对专项任务的督促力度，力保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通过抓预算绩效管理促进工作开展，保障财政资金的合理、高效使用。
下一步，将继续抓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建议按季度及时拨付资金，以确保支出的时效性。
















龙岩市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度巡查专项经费使用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包括9个机关行政科室，34个行政（含）工勤编制数，2016年底实有在职人数29人；事业人员编制数5人，2016年底实有在职人数3人。永定区纪委职责是负责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专门机关，受区委和市纪委双重领导；永定区监察局是永定区人民政府负责行政监察工作的职能部门，受区政府和市监察局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
1、请客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2、主管全区行政监察工作；
3、负责检查并处理区直机关各部门、各乡镇党的组织和区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按有关条例或规定，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处分等。
（二）项目基本情况：根据财预[2017]2号文件通知，2017年度立项为巡查专项经费，项目总金额50万元，项目开展时间2017年1月—12月。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为了完成区委的决策，保障巡察办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用于巡察人员伙食补助支出，巡察办公材料文书复印归档支出，巡察日常工作办公需求支出等。是为了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坚决纠正不良习气，坚决惩治腐败，着力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专项支出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按年初下达目标管理任务，有计划按月分季度认真开展各项工作。在实施项目过程中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及时反馈执行情况并纠正相关措施。全年执行情况良好，全面落实年初目标管理任务，同时严格按相关财经制度执行经费支出，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状况：本单位严格财经纪律，按照预算资金的管理规定，专款专用，确保预算资金按要求支出。巡查专项经费年初预算总计5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5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全部用于保障巡察办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用于巡察人员伙食补助支出，巡察办公材料文书复印归档支出，巡察日常工作办公需求支出。确实履行纪委的监督职能，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坚持“无腐不可反”、“无众不可责”、“无往不可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实现对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派驻监督全覆盖。主要支出有以下项目：
1. 办公费及办公设备购置费支出30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设备的添加、老旧办公设备更新换代等费用支出；
2.伙食补助支出20万元，主要用于巡查人员及统一就餐伙食费支出；
三、专项支出项目绩效分析








㈠根据永财绩[2018]号《关于开展开展区直部门2017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根据已核实准确的资料计算各指标的实际值和得分，汇总得出2017年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办案专项经费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5分，评价等级为优秀级。
㈡采用比较法、最低成本法和公众评判法，选用评价指标以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社会效益指标为主，评价行政运行经费的合理合规使用。
㈢绩效测算
1.资金投入绩效占30分，自评得分28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时效情况（5分）、项目立项情况（10分）和资金落实情况（15分）。二级指标根据内容及重要性分成9个三级指标，包括：项目实施事件与计划时间的差异情况确（5分）；绩效目标合理性（2分）；绩效指标明确性（3分）；绩效指标完成率（2分）；项目立项规范性（3分）；成本控制率（5分）；资金使用率（2分）；资金到位率（4分）；到位及时率（4分）。
绩效测算：根据对照各项项目管理绩效指标评分体系，总得分为28分。我所在项目实施与计划时间上同时进行，但资金的申请比实际支出进度较晚，自评得4分；合理确定绩效目标，自评得2分；绩效指标明确，自评得2分；绩效指标完成率100%，自评得2分；项目立项按相关规范进行，自评得3分；成本控制在当年预算数内，自评得5分；资金使用率100%，自评得2分；至年底资金到位率100%，自评得4分；到位及时率100%，自评得4分。
2.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管理方面绩效占30分，自评得27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2个二级指标，分别为业务管理情况（10分）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20分）。二级指标根据内容及重要性分成8个三级指标，包括：管理制度健全性（3分）；制度执行有效性（4分）；项目质量可控性（3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6分）；资金使用合规性（5分）；项目资金安全性（3分）；固定资产专人管理情况（3分）；固定资产利用率（3分）。 
绩效测算：根据对照各项项目管理绩效指标评分体系，总得分为27分。本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同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在固定资产管理上尚有欠缺，虽规定由办公室管理本单位固定资产，但仍存在闲置未用固定资产及老旧、损毁固定资产没有履行报废程序的情况。
3.资金使用产出与效益绩效占40分，自评得分40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5个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分别为产出数量情况-本年度巡察工作的覆盖，完成年初预定的4轮35个单位的巡察任务（10分）、产出质量情况-资金使用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8分）、社会效益情况-依法行政，服务社会，巡察成果，全年完成巡察的单位数量工作，对巡查中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给出满意的答复（7分）、可持续效益情况-提高纪检干部的管理意识、服务水平，纪检干部在执法执纪中无违法违纪行为（7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办公人员投诉率及投诉意见处理率（8分）。
绩效测算： 2017年巡查专项经费50万元全部用于保障巡察办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用于巡察人员伙食补助支出，巡察办公材料文书复印归档支出，巡察日常工作办公需求支出。确实履行纪委的监督职能，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四、项目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㈠公用经费缺口较大，车辆保障、便携式网络终端、监控摄像、信息获取设备等高科技办案工具缺乏，难以应对违纪违法人员高智能化的反调查和反侦察活动，而财政安排的预算经费对添置新的办案设备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㈡纪检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努力实现“全民监督、全民共管”的良好局面，变被动查案办案为主动发现。
㈢由于资金和办公场所的制约，巡察办办公地点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办公场所，一些安全办案的制度没有得到健全完善。
㈣巡察人员除组长、副组长外由全区人才库中抽调各单位专业人员组成，但选人制度还待进一步完善，抽调人员及其家庭如有特殊情况的不能及时掌握，导致巡察工作的开展形成被动。  

五、取得的成效
2017年区纪委坚持深化体制改革，不断发挥巡察监督利剑作用。坚决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和巡视工作条例，2017年分4轮7个批次对全区39个单位开展巡察，共移交领导干部问题线索99条，发出整改意见书162份。根据巡察移交问题线索，党政纪立案19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人，就地免职5人，在巡察震慑下，1人投案自首，9名科级领导干部主动交待问题，并主动上缴违纪所得22.4万元。
推进村级巡查全覆盖，完成212个村（居）巡查，发现问题线索789条，处理770人。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㈠进一步规范立项申报和审核，规范和加强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主管部门对项目总体实施过程的审核监督作用。
㈡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按季足额下达专项资金，加快财政资金执行进度，改变平常资金不足，年底资金扎堆下达无法及时使用的情况，提高使用效益。
三、是加大对专项任务的督促力度，力保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通过抓预算绩效管理促进工作开展，保障财政资金的合理、高效使用。
下一步，将继续抓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建议按季度及时拨付资金，以确保支出的时效性。
















龙岩市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度谈话点建设经费使用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包括9个机关行政科室，34个行政（含）工勤编制数，2016年底实有在职人数29人；事业人员编制数5人，2016年底实有在职人数3人。永定区纪委职责是负责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专门机关，受区委和市纪委双重领导；永定区监察局是永定区人民政府负责行政监察工作的职能部门，受区政府和市监察局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
1、请客全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2、主管全区行政监察工作；
3、负责检查并处理区直机关各部门、各乡镇党的组织和区委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按有关条例或规定，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处分等。
（二）项目基本情况：根据财预[2017]2号文件通知，2017年度立项为谈话点建设经费，项目总金额158.6万元，项目开展时间2017年1月—12月。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坚决纠正不良习气，坚决惩治腐败，着力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专项支出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按年初下达目标管理任务，有计划按月分季度认真开展各项工作。在实施项目过程中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及时反馈执行情况并纠正相关措施。全年执行情况良好，全面落实年初目标管理任务，同时严格按相关财经制度执行经费支出，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状况：本单位严格财经纪律，按照预算资金的管理规定，专款专用，确保预算资金按要求支出。办案专项经费年初预算总计158.6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58.6万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全部用于确保新增、完善23个谈话点建设所需开支。确实履行纪委的监督职能，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坚持“无腐不可反”、“无众不可责”、“无往不可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主要支出有以下项目：
1. 基建费用支出151万元，主要用于23个谈话点建设、装修，安全设施完善等支出；
2.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7.6万元，主要用于谈话点日常水电及其他零星开支；
三、专项支出项目绩效分析








㈠根据永财绩[2018]号《关于开展开展区直部门2017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根据已核实准确的资料计算各指标的实际值和得分，汇总得出2017年永定区纪律检查委员谈话点建设经费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95分，评价等级为优秀级。
㈡采用比较法、最低成本法和公众评判法，选用评价指标以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社会效益指标为主，评价行政运行经费的合理合规使用。
㈢绩效测算
1.资金投入绩效占30分，自评得分28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时效情况（5分）、项目立项情况（10分）和资金落实情况（15分）。二级指标根据内容及重要性分成9个三级指标，包括：项目实施事件与计划时间的差异情况确（5分）；绩效目标合理性（2分）；绩效指标明确性（3分）；绩效指标完成率（2分）；项目立项规范性（3分）；成本控制率（5分）；资金使用率（2分）；资金到位率（4分）；到位及时率（4分）。
绩效测算：根据对照各项项目管理绩效指标评分体系，总得分为28分。我所在项目实施与计划时间上同时进行，但资金的申请比实际支出进度较晚，自评得4分；合理确定绩效目标，自评得2分；绩效指标明确，自评得2分；绩效指标完成率100%，自评得2分；项目立项按相关规范进行，自评得3分；成本控制在当年预算数内，自评得5分；资金使用率100%，自评得2分；至年底资金到位率100%，自评得4分；到位及时率100%，自评得4分。
2.资金使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管理方面绩效占30分，自评得27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2个二级指标，分别为业务管理情况（10分）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20分）。二级指标根据内容及重要性分成8个三级指标，包括：管理制度健全性（3分）；制度执行有效性（4分）；项目质量可控性（3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6分）；资金使用合规性（5分）；项目资金安全性（3分）；固定资产专人管理情况（3分）；固定资产利用率（3分）。 
绩效测算：根据对照各项项目管理绩效指标评分体系，总得分为27分。本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有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同时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情况；在固定资产管理上尚有欠缺，虽规定由办公室管理本单位固定资产，但仍存在闲置未用固定资产及老旧、损毁固定资产没有履行报废程序的情况。
3.资金使用产出与效益绩效占40分，自评得分40分。
该一级指标项下设置有5个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分别为产出数量情况-完成年初预定的新增8个谈话点投入使用（10分）、产出质量情况-资金使用符合财务制度的规定（8分）、社会效益情况-保证区纪委监察局各项工作正常运行，提高纪检监察办案效率，保障谈话、留置人员的人身安全（7分）、可持续效益情况-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及打造廉洁型政府（7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办公人员投诉率及投诉意见处理率（8分）。
绩效测算： 2017年办案专项经费158.6万元全部用于确保新增、完善23个谈话点建设所需开支。确实履行纪委的监督职能，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强化反腐的高压态势，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四、项目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㈠公用经费缺口较大。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条件普遍偏简陋，23个谈话点的监控、安全等硬件设施全部安装到位尚有一定难度，只能在财政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分批分重点做到逐步完善。
㈡纪检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努力实现“全民监督、全民共管”的良好局面，变被动查案办案为主动发现。
㈢由于资金和办公场所的制约，“两规”场所设置不尽合理，一些安全办案的制度没有得到健全完善。  

五、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㈠进一步规范立项申报和审核，规范和加强项目实施监督检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主管部门对项目总体实施过程的审核监督作用。
㈡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按季足额下达专项资金，加快财政资金执行进度，改变平常资金不足，年底资金扎堆下达无法及时使用的情况，提高使用效益。
三、是加大对专项任务的督促力度，力保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通过抓预算绩效管理促进工作开展，保障财政资金的合理、高效使用。
下一步，将继续抓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建议按季度及时拨付资金，以确保支出的时效性。
